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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二道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的工作流程

为依法做好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， 根据《吉林省各

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》《省人

大常委会党组关于完善备案审查制度加强备案审查工作的意

见》等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流程。

一、规范性文件的备案流程

（一）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应当自规范性文件公布之日起

三十日内，向区人大常委会报送备案。
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负责报送备案审查的规范性文件的

接收、存档等工作。

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（以下称法工委），负责规

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和综合协调等工作。

区人大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其他工作机构（以下称相关专

工委）依据各自职责，负责规范性文件审查工作。

（二）规范性文件报送备案需要提交的材料有：备案报告、

规范性文件正式文本、起草说明、制定依据、制定程序的相关

材料。涉及修改或者废止规范性文件的，需要报送有关修改或

者者废止的决定、规范性文件修改情况的说明、修改规范性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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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的主要依据以及其他参考资料等。有公布该规范性文件公告

的，应当报送公告。 

（三）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应当按照规定的格式标准和要

求报送一式十份的纸质备案材料及其电子文本。

（四）法工委对收到的备案材料在十日内进行形式审查，

对符合备案范围、符合备案要求的，予以登记。对不属于备案

范围的，予以退回并说明理由；对不符合备案要求的，暂缓办

理登记并通知制定机关在十日内补充备案材料或者重新报送

备案。

（五）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应当在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，

将上一年度制定、修改和废止的规范性文件目录报送区人大常

委会。

二、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流程

（一）法工委将备案登记的规范性文件在五个工作日内，

按照职责分工，分送相关专工委开展同步审查。

开展依申请审查、移送审查、专项审查、联合审查，法工

委可以将规范性文件分送相关专工委开展审查。

（二）区人大各专工委重点围绕以下内容进行审查：

1.是否符合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国家重大改革方向；

2.是否超越权限，减损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

加其义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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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是否违反法律、法规、上级或者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

决议、决定规定；

4.是否违反法定程序；

5.采取的措施与其目的是否符合比例原则；

6.是否明显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序良俗；

7.是否存在因现实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不宜继续施行的

情形；

8.是否存在同一层级的规范性文件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

定不一致，严重影响规范性文件适用的情形；

9.是否存在其他违反法律、法规或者明显不适当的情形。

（三）法工委对备案登记的规范性文件，进行主动审查，

并自备案登记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，按照职责分工，分送相关

专工委开展同步审查。一般应当自备案登记之日起三个月内完

成审查工作。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，应当经法工委主任批准，

延长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三个月。

相关专工委对分送的规范性文件一般应当在三十日内提

出书面审查意见；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，应当经相关专工委

负责人批准并及时告知法工委，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。相

关专工委审查结束后，填写《二道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

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表》相关内容，将签字的书面审查意见

反馈给法工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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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法工委负责对审查要求、审查建议进行接收、登记。

对属于本级人大常委会审查范围的审查要求、审查建议，法工

委应当及时组织研究处理，必要时，送相关专工委进行审查，

提出意见。审查要求、审查建议内容不完整的，法工委自收到

审查要求、审查建议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审查要求、审查

建议提起人予以补充完整。对不属于规范性文件的，告知审查

要求、审查建议提起人不予登记。

（五）法工委、相关专工委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时，可

以通过走访调研、座谈会、听证会、论证会、委托研究等方式，

开展调查研究。

（六）法工委、相关专工委对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，存在

较大分歧的，应当进行沟通研究。经沟通研究不能形成一致意

见的，由法工委报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。

（七）规范性文件不存在违反《吉林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》第二十四条所列情形，

或者制定机关已经修改、废止相关规范性文件的，审查终止。

三、规范性文件的处理流程

（一）经法工委、相关专工委审查，认为规范性文件应当

予以纠正的，法工委可以与制定机关沟通，要求制定机关及时

修改或者废止。

（二）制定机关同意修改或者废止规范性文件的，应当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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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书面处理计划，在六个月内完成规范性文件处置工作，最长

期限不得超过一年。制定机关应当将处理结果报送区人大常委

会备案。

（三）经沟通，制定机关不同意修改、废止规范性文件或

者未提出书面处理计划的，法工委提出建议修改或者废止规范

性文件的书面审查意见。

制定机关在收到审查意见之日起三十日内提出修改或者

废止的书面处理意见，并反馈法工委，逾期未报送书面处理意

见的，法工委可以督促制定机关，要求其限期报送。

（四）制定机关未按照书面处理计划、书面审查意见修改

或者废止规范性文件的，法工委、相关专工委依法提出建议、

议案，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。

（五）经区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，认为规范性文件应予撤

销的，应当做出撤销决定并向社会公布。

（六）区人大常委会要求撤销或者修改、废止、清理规范

性文件的，制定机关应当及时处理，并在处理后三十日内向人

大常委会书面报告。规范性文件被纠正或者撤销后，其他规范

性文件存在相同问题的，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修改或者废止。

（七）法工委、相关专工委经审查，认为规范性文件存在

可能造成理解歧义、执行不当等问题的，可以由法工委向制定

机关提出有关意见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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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制定机关自行修改或者废止规范性文件、按照书面

审查意见修改或者废止规范性文件的，应当自规范性文件修改

或者废止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区人大常委会书面报告有关情况。

（九）根据审查要求、审查建议进行的规范性文件审查工

作结束后，法工委应当将审查结果反馈给审查要求、审查建议

提起人。区人大常委会可以将审查建议处理情况，在本级人大

常委会门户网站或者其他媒体上公开。

（十）对移送的规范性文件开展审查的，法工委应当及时

将存在问题的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结果反馈给制定机关和移送

机关。

（十一）对规范性文件开展专项审查的，法工委应当向区

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报告专项审查有关情况，并根据主任会议

的意见形成处理意见，转交制定机关办理。

（十二）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结束后，法工委、相关

专工委应当做好相关资料的整理工作，由法工委汇总并移交区

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存档。

本工作流程自发文之日起施行。

附：1.备案审查常用法律法规目录

2.二道区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

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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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备案报送材料格式要求

4.备案审查相关工作模板

5.规范性文件认定标准和审查标准

6.非规范性文件主要类型


